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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臺灣地理環境特殊，時常發生地震，進而可能造成建築物的毀損和人

民的傷亡。行政院於 111年 2月 18日院臺建字第 1110001239號函核定「全

國建築物耐震安檢暨輔導重建補強計畫（111-114 年）」持續推動弱層補強

措施，協助建物所有權人在等待整合全數區分所有權人意見進行全面性補

強或拆除重建之前，提供短期緊急性之處理措施。 

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以下簡稱國震中心）受貴署委託，於 112 年

度執行「私有建築物耐震弱層補強專案辦公室」委託技術服務案（以下簡

稱本案），並成立耐震弱層補強專案辦公室（以下簡稱專案辦公室），執行

日期為 113年 2 月 1 日至 114 年 1 月 30 日。計畫主要工作項目分別為行政

作業與資訊管控、教育推廣講習活動與宣導、專業技術支援以及專業審查

作業及工程訪視，所有工作業務依照合約需求皆如期、如實、如質達成。 

截止至 113 年 7 月 16 日，彙整第一階段與第二階段私有建築執行耐震

弱層補強執行成果(上冊)，專案辦公室輔導全國申請耐震弱層補強進度累

計核定棟數共 90 件，分別為分別為臺北 27件、新北 20件、臺中 1件、屏

東 7 件、臺南 9 件、宜蘭 9 件、花蓮 4 件、雲林 3 件、臺東 10 件；其中，

輔導耐震弱層補強工程完成 20 件（臺北 1 件、新北 3 件、臺中 1 件、屏東

3 件、臺南 4 件、宜蘭 1 件、花蓮 3 件、雲林 1 件、臺東 3 件）；施工中 4

件（臺北 1 件、新北 2 件、臺東 1 件）；通過設計審查 5 件（臺北 2 件、新

北 2 件、花蓮 1 件）；而執行設計中 18 件（臺北 7 件、新北 7 件、雲林 1

件、宜蘭 1 件、臺東 2 件），已結案 10 件（臺北 2 件、新北 2 件、臺南 2

件、屏東 3 件、臺東 1 件），待簽設計合約 33 件（臺北 14 件、新北 4 件、

臺南 3件、雲林 1件、屏東 1件、宜蘭 7件、臺東 3件）。 

於本期計畫執行期間，截止至 113年 7月 16日止，已新增 30件（臺北

16件、新北 5件、雲林 1件、臺南 1件、宜蘭 6件、屏東 1件）；另於本期

新增完成補強工程 8件（新北 3件、雲林 1件、臺南 2件、臺東 2件）。 

另外，專案辦公室於 113年 4月 3日花蓮地震後，輔導依災害後危險建

築物緊急評估辦法張貼危險標誌住宅申請耐震弱層補強計畫，截止至 113

年 7月 18日止，已輔導全國依災害後危險建築物緊急評估辦法張貼危險標

誌住宅申請弱層補強核定棟數共計 51 件，分別為臺北 1件、新北 2件、桃

園 1件、花蓮 47件。 

 

關鍵字：私有建築物、耐震弱層補強、階段性補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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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中審查意見回覆 

與會單位提問 委託單位回覆 

一、 張矩墉委員 

(一) 執行單位，專業學識豐富，計畫執行成
效卓著，宜先肯定。 

感謝委員肯定，會繼續努力。 

(二) 建議對於執行成效，除累積至目前件數
外應有些數據分析。如每年申請件數，

完成件數之趨勢分析，或是地域性分
析，全國完成比例等等(列管案件比
例)(常態) 

感謝委員建議。 

專案辦公室後續將於報告書中 P.8-9 補充其
內容。 

(三) 政府的補助絕對不會是永久，是會有期
限的。所以最好的方式是執行期間要想
辦法培養民間自發行為，讓目標可以逐
步自行自主參與，這方面建議計畫單位
要逐步納入思考 

感謝委員建議。 

專案辦公室會再與國土管理署及各單位研

議相關機制與配套措施。 

(四) 目前最受全球關注的議題就是節能減

碳，建築物的補強延壽，也是減少碳排
的重要措施之一，建築物的補強應該要
思考如何和減碳的潮流合流。 

感謝委員建議。 

專案辦公室會再與國土管理署商議，納入

下一期計畫執行項目，將補強結合建物延

壽、能源翻修，以達減碳、永續目的。 

二、 陳啟中委員 

(一) 弱層補強免辦變更使照可再簡化程序，
應由中央統一訂定。 

感謝委員建議。 

專案辦公室將會協助國土管理署及相關單
位研商相關法令。 

(二) 因各地區的造價不同，實際補強造價應

該分地區統計。 

感謝委員建議。 

隨著竣工案件數增加，即可依地區分類統
計，專案辦公室後續將分析各地區之補強
造價，並呈現於報告書中。 

(三) 弱層補強設計監造費應依補強經費規模
大小做分級。 

感謝委員建議。 

專案辦公室後續可試著依輔導經費規模分
類進行統計，並於期末報告書中呈現。 

三、藍朝卿委員 

(一) 方案 B 需整體結構耐震能力達到耐震規

範標準八成以上，所謂的耐震規範標準
是不是指最新版的耐震規範？這樣的要
求合不合理？ 

感謝委員建議。 

本計畫作業補助要點第七條已有規定弱層

補強基準。其中，方案B所指補強至新建規

範標準的八成以上，目前是依據現行規



VII 

 

與會單位提問 委託單位回覆 

範，若要改依指定版本規範為基準，建議

待相關法令通過後，即有法可循。專案辦

公室後續將與國土管理署及相關單位研

議，並提供修訂作業要點建議予國土管理

署參酌。 

(二) 建議國土署盡快訂定既有建築物耐震補
強條例，將補強的目標依據，補強的權

利與應負的責任等規定清楚，鼓勵專業
人員多多投入這項工作。 

感謝委員建議。 

專案辦公室將會再與國土管理署及各方單

位研商相關法令，並提供修訂建議予國土
管理署參酌。 

四、中華民國土木技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補強價格可依縣市區分，也可區分各工
法預算，讓預算較為準確。 

感謝委員建議。 

專案辦公室後續可試著依輔導經費規模分

類進行統計，並於期末報告書中呈現。 

五、中華民國全國建築師公會 

補強設計監造費用和工作量不成比例，
技師要投入精力協調、指導，費用仍太
少，中心於審核費用有何標準?若業主
願出錢，技師酬勞應更好，技師執行意
願應會提高；技術與施工水平亦可提
高。 

感謝委員建議。 

依目前蒐集案件數統計出平均技服單價及高
低標，可供審查參考。惟個案若有特殊條
件，仍允許調整，以反映市場機制。 

六、本署住宅發展組 

簡報及報告書內容所提有關既有建築物

耐震補強條例相關內容，係國震中心自
主針對老舊建築物訂立專法之構想，並
非本次委託計畫內容範圍，為避免誤會
混淆，請國震中心協助作適當區隔並移
除，不宜納入本次報告中討論。 

感謝委員建議。 

專案辦公室將配合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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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專案簡介 

一、 專案目標 

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以下簡稱國震中心）受貴署委託，執行「私

有建築物耐震弱層補強專案辦公室」委託技術服務案（以下簡稱本計畫），

成立耐震弱層補強專案辦公室（以下簡稱專案辦公室），協助辦理耐震弱

層補強之宣導推動、弱層補強設計審查、相關人員教育訓練、弱層補強技

術諮詢服務，與配合貴署執行弱層補強行政作業程序支援等業務，提供貴

署技術與行政各層面的全方面服務，期使得耐震弱層補強能依經濟有效的

原則執行，發揮最大效益，期望在下次大地震來臨時，大幅提升全國私有

建築物的耐震能力，降低倒塌風險，減少人命與財產之損失。 

為有效推動私有建築物耐震弱層補強，依據合約本專案辦公室預定達

成下列目標： 

(一) 推動私有建築物弱層補強設計之專業審查制度，提昇弱層補強品質。 

(二) 推廣弱層補強專業技術與教育講習，說明弱層補強之工法技術及增

進專業人員之專業能力。 

(三) 加速推動私有建築物弱層補強，辦理相關說明會工作，加強政策推

廣，協助民眾改善居住安全。  

二、 執行架構 

本專案辦公室為達成本案計畫目標，以多年累積的研究技術與 108 年

度至 111 年度之計畫執行經驗，加值應用於本計畫，主要工作任務規劃分

為四大項目，分別為行政作業與資訊管控、教育推廣講習活動與宣導、專

業技術支援以及專業審查作業，整體執行架構如圖 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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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計畫整體執行架構圖 

貳、 執行進度與成效 

一、 行政作業與資訊管控  

為協助貴署有效管控各地方政府執行進度及推廣弱層補強計畫，本專

案辦公室規劃行政作業與資訊管控部分進行相關作業，將針對所蒐集之資

料進行更新與統整，可供貴署及各地方政府瞭解計畫執行狀況，以加速推

動私有建築物弱層補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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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協助推動私有建築物耐震評估與弱層補強作業 

(1)輔導民眾申請私有建築物耐震評估與弱層補強補助 

自 108 年推動至今，累計至 113 年 7 月 16 日，私有建物弱層補強案

件數已累積達 90件(臺北 27 件、新北 20 件、臺中 1 件、屏東 7 件、

臺南 9件、宜蘭 9件、花蓮 4 件、雲林 3 件、臺東 10 件)。另外，於

113 年 4 月 3 日地震後，專案辦公室輔導 0403 地震紅黃單之需求輔

導民眾申請私有建築物耐震評估與弱層補強補助，截止至 113年 7月

18日，已有 51件(臺北 1件、新北 2件、桃園 1件、花蓮 47件)通過

補助申請案例。 

本專案辦公室持續配合貴署提供民眾及專業人員之必要協助，其弱

層補強補助流程可大致分為資格審查、補強設計、補強施工及請款

四大階段。其補強方案流程為：向建築物所在地之地方政府提出申

請並進入補助資格審查，如審查結果為通過將發送補助核准函，取

得核准函後即可進入補強設計階段。設計單位設計完成後需將補強

圖說與經費表，連同報告書等相關資料一同提送至國震中心進行審

查，審查結果通過將由國震中心核發設計通過函，民眾可於此階段

請領補強設計階段之補助費用（總補助經費百分之十為上限），後續

進入個案發包與施工階段。個案施工前需先取得建築主管機關圖說

審核許可證明後即可開工，原則上會由弱層補強設計單位進行弱層

補強監造。當案件竣工後取得建築主管機關竣工查驗合格證明後，

即可向各地方政府承辦單位檢送相關文件並辦理補助款項請款作

業，由各地方政府進行審查（現場或書面驗收）通過後，即完成弱

層補強補助作業。耐震弱層補強補助作業流程如圖 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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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補強補助申請流程圖 

各補助方案之實施對象及內容說明如下： 

a. 方案 A：實施對象為非單一所有權人之私有建築，依據耐震設計

規範 8.5 節，補強後可降低補強施作層發生軟弱層集中式破壞風

險，補強示意圖如圖 3(a)。 

b. 方案 B：實施對象為非單一所有權人之私有建築，依據耐震設計

規範 8.5 節，補強後可降低補強施作層發生軟弱層集中式破壞風

險，且整體結構耐震能力可達耐震規範標準之八成以上，補強示

意圖如圖 3(b)。 

c. 方案 C：實施對象包含連棟透天、紅黃單列管建物或獨棟透天符

合補助資格之單一所有權人住宅。該方案針對其既有震損、劣化

之構件予以修繕，適用對象示意圖如圖 3(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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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方案 A補強示意圖 (b)方案 B補強示意圖 
 

(c)方案 C修繕範圍示意圖 

圖 3 補強及修繕示意圖 

因應 403 花蓮地震，行政院內政部於 113 年 6 月 11 日公告「中華民

國一百十三年四月三日震災張貼危險標誌住宅耐震弱層補強補助作

業規定」，只要私有建築物因 403 花蓮地震發生震損，並依災害後危

險建築物緊急評估辦法第六條規定緊急評估有危險之虞，於住宅主

要出入口及損害區域適當位置張貼危險標誌，可依照作業規定申請

補助。補助方案之實施對象與補助費用如下： 

1. 超過六層樓之公寓大廈：每棟補助上限為新臺幣一千五百萬

元，並以不超過總補強費用百分之八十五為限。 

2. 六層樓以下公寓大廈：每棟補助上限為新臺幣七百五十萬元，

並以不超過總補強費用百分之八十五為限。 

3. 透天住宅：每棟補助上限為新臺幣二百萬元，並以不超過總補

強費用百分之八十五為限。 

適用本方案之建築物，完成弱層補強後，應符合下列規定： 

4. 整棟建築物於結構分析過程中選取之性能點，補強後無任一垂

直承載構件發生軸向破壞或完全喪失側向強度之虞，且已降低

軟弱層集中式破壞之風險。 

5. 整棟建築物補強後之結構耐震性能地表加速度須大於補強前之

耐震性能地表加速度，且不得低於 0.8 倍之設計目標地表加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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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符合前述計畫之建築物，申請時應依作業規定檢附申請書與其他指

定之文件（申請流程如圖 4 所示）。申請人需向地方政府提出申請，

經地方政府核發核准函後，應委託依法登記開業建築師、執業土木

工程技師或結構工程技師進行弱層補強設計，且技師應取得政府認

可之弱層補強講習會參訓證明文件；弱層補強設計之補強圖說、經

費表與報告書等相關資料需提送至國震中心進行審查，審查結果通

過將由國震中心核發設計通過函，民眾可於此階段請領總補助經費

百分之二十，後續進入個案發包與施工階段。個案施工前需先取得

建築主管機關圖說審核許可證明後即可開工，原則上會由弱層補強

設計單位進行弱層補強監造。當案件竣工後取得建築主管機關竣工

查驗合格證明後，即可向各地方政府承辦單位檢送相關文件並辦理

補助款項請款作業，由各地方政府進行審查（現場或書面驗收）通

過後，即完成弱層補強補助作業。 

 
圖 4 403地震紅黃單個案補強補助申請流程圖 

(2)輔導專業人員進行私有建築物耐震評估與弱層補強設計 

於專業人員補強技術知能方面，除規劃辦理「私有建築物耐震弱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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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強作業講習會」、「私有建築物現地觀摩說明會」等推廣觀摩活動

外，亦持續研發相關補強參考圖說供專業人員參考，配合國震中心

開發之動力分析方法(TEASDA)及鋼結構建築物耐震評估法

(TEASPA-S)。透過辦理相關技術講習會，與專業人員進行溝通交

流，了解業界專家學者對弱層補強知能之熟捻程度，接受學、業界

多方建議，並適時給予專業人員技術方面協助，進而增進私有建物

耐震弱層補強之推動。  

另專案辦公室為使民眾及專業人員了解耐震弱層補強相關資訊並提

供專業行政諮詢之窗口，協助解決執行耐震弱層補強之困難，將依

據各縣市分區負責同仁，如表 1 所示，皆可提供各地方政府、專業

人員、民眾等諮詢服務，協助解決計畫執行之困難。 

表 1 各縣市分區負責同仁聯繫表 

服務縣市 服務專線 電子信箱 

新北市、桃園市、花蓮縣 (02)6630-0239 hjhsu@narlabs.org.tw 

臺北市 (02)6630-5185 yshsiao@narlabs.org.tw 

基隆市、南投縣、屏東縣、 

臺東縣 
(02) 6630-0857 ytwei@narlabs.org.tw 

宜蘭縣、新竹縣、新竹市、 

苗栗縣 
(02) 6630-5187 cwhsu@narlabs.org.tw 

金門縣、連江縣、澎湖縣 (02) 6630-5186 ccma@narlabs.org.tw 

臺中市、彰化縣、雲林縣、 

嘉義縣、嘉義市 
(02) 6630-5189 zyli@narlabs.org.tw 

臺南市、高雄市 (02) 6630-5188 ypwang@narlabs.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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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彙整弱層補強補助資料，針對已核定補助案件及歷次辦理說明會相

關資料彙整成果，並作資料分析、收集、整理、維護與案件進度更新，

以利本署政策分析 

本專案辦公室輔導全國申請弱層補強經費補助計畫截止至 113年 7月

16 日，已累計核定棟數共計 90 件，分別為臺北 27 件、新北 20 件、

臺中 1 件、屏東 7件、臺南 9 件、宜蘭 9 件、花蓮 4 件、雲林 3 件、

臺東 10件。 

前述 90件中各階段進度如下：輔導耐震弱層補強工程完成 20件（臺

北 1 件、新北 3 件、臺中 1 件、屏東 3 件、臺南 4件、宜蘭 1 件、花

蓮 3件、雲林 1件、臺東 3件）；施工中 4件（臺北 1件、新北 2件、

臺東 1 件）；通過設計審查 5件（臺北 2 件、新北 2件、花蓮 1 件）；

而執行設計中 18 件（臺北 7 件、新北 7 件、雲林 1 件、宜蘭 1 件、

臺東 2 件），已結案 10 件（臺北 2 件、新北 2 件、臺南 2 件、屏東 3

件、臺東 1件），待簽設計合約 33件（臺北 14件、新北 4件、臺南 3

件、雲林 1件、屏東 1件、宜蘭 7件、臺東 3件）。 

自本期計畫起至 113 年 7 月 16 日止，已新增 30 件(臺北 16 件、新北

5件、雲林 1件、臺南 1件、宜蘭 6件、屏東 1件）；其中本期計畫新

增完成補強工程 8件（新北 3件、雲林 1件、臺南 2件、臺東 2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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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全臺核定件數縣市分布圖 

圖 6各年度申請折線圖 

3. 定期維護及擴充管理弱層補強交流平台 

(1)分享弱層補強補助相關內容，並彙整最新消息、補強說明、申請補

助資訊、常見問答及下載專區等以供參考使用。 

國震中心自 108 年承接貴署計畫，建置弱層補強交流平台「私有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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築物耐震弱層補強資訊網」，該交流平台於 108 年 8 月開始公開上

線，自本期計畫 112 年 11 月統計，平均每日瀏覽量如圖 7，平均每

日約有 150~200人次瀏覽量，因 113年 4月 3日發生 403花蓮地震，

於 403 花蓮地震之後，4 月份的平均每日瀏覽量超越 1,200人次，可

以發現當地震災害發生後，藉由民眾對相關議題的關注度提升，透

過本交流平台可以推廣給更多民眾了解耐震弱層補強相關資訊。 

 

圖 7平均每日瀏覽量 

因應 403 花蓮地震所訂定的「中華民國一百十三年四月三日震災張

貼危險標誌住宅耐震弱層補強補助作業規定」，與本計畫有些許不

同，故新增「403 花蓮地震紅黃單耐震弱層補強專區」頁面（如圖

8），說明在 403 花蓮地震災害後被張貼危險標誌的住宅，如何進行

耐震弱層補強，頁面首先介紹作業規定原由以及補強目標，並簡易

說明作業規定中，針對超過六層樓之公寓大廈、六層樓以下公寓大

廈、透天住宅的補助金額與比率，最後，提供圖文說明的申請流

程，讓民眾理解如何依照作業規定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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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頁首與作業要點說明 b.公寓大廈補助說明 

 

 
c.透天住宅補助說明 d.申請流程 

 
 

e.申請人資格 f.常見問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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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提供完整作業要點下載 

圖 8「403花蓮地震紅黃單耐震弱層補強專區」頁面 

另外，耐震弱層補強補助作業要點相較於前期計畫有所修改，故針

對 C 方案的介紹，於交流平台進行新增與更新，包括：弱層補強詳

細說明、申請流程與條件、補助比例與上限、申請所需文件、經費

補助申請、常見問答等。交流平台詳細新增與更新內容如下： 

i. 補充補強方案 A、B 之申請人條件與建物申請條件，新增補強方案

C介紹、申請人條件與建物申請條件，如下圖 9。 

 
 

a.補強金額與補助比例 b.補強方案 A 

 

 

c.補強方案 B d.補強方案 C 

圖 9「耐震弱層補強說明」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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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申請條件」依新增 C方案之作業要點進行調整，如下圖 10。 

 
圖 10「申請流程與條件」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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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補助比例與上限」依新增 C 方案之作業要點進行調整，如下圖

11。 

 

圖 11「補助比例與上限」頁面 

iv. 「申請所需文件」依新增 C方案之作業要點進行調整，如下圖 12。 

 

圖 12「申請所需文件」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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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經費補助申請」依新增 C方案之作業要點進行調整，並調動版面

提高可讀性，如下圖 13。 

 
圖 13「經費補助申請」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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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方案 C內容更新於「常見問答」頁面，詳細更新項目如下圖 14。 

  
a.常見問答 Q4 b. 常見問答 Q5 

 
 

c. 常見問答 Q6 d. 常見問答 Q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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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常見問答 Q14 f. 常見問答 Q15 

 

 
g. 常見問答 Q19 h. 常見問答 Q20 

圖 14 「常見問答」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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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i. 針對弱層補強交流平台的下載專區，也同步更新新年度的摺頁及電

子報，如下圖 15。 

 
 

a. 下載專區-DM摺頁 b. DM摺頁 

 

 

a. 下載專區-電子報 
b. 第十三期電子報 

(2024年 7月發行) 

圖 15 下載專區更新內容 

(2)擴充弱層補強交流平台管控作業，提供個案基本資料及相關進度內

部查詢作業。 

本案第二階段針對耐震弱層補強個案，開發內部管控作業工具，該

管控作業工具將基於弱層補強補助資料表進行開發，將資料表彙整



  19  

 

成資料庫，並能夠使用管控作業工具進行多項查詢及統計資訊，包

含個案基本資料、各階段案件數量、各縣市案件數量、施工工期

等。目前已規劃時程如圖 16 所示，並於第三階段建置完成中心內部

管控作業工具，並可依據貴署各項需求提供相關個案及統計分析文

件。 

 

圖 16  建置內部管控作業工具規劃時程 

4. 彙整弱層補強技術、工法、補助資訊及執行成果，並撰寫至少 2 篇

之電子報提供本署可刊登於本署資訊平台 

透過定期岀刊私有建築物弱層補強電子報，可使各界瞭解計畫之執

行內容與相關技術工法內容，目標讀者群不侷限於業界專業人員或

是相關領域之學術研究人員，一般民眾也可透過文章得知何謂補

強。本期計畫規劃出刊 2 期電子報，而第二階段已於 113 年 7 月 11

日上架第 13期電子報於私有建築物耐震弱層補強資訊網。 

私有建築物弱層補強電子報規劃內容包含：弱層補強計畫說明、弱

層補強執行進度、補強工法、補助資訊及執行成果與活動紀錄等，

以期各界瞭解弱層補強計畫之執行與相關技術工法，期許一般民眾

閱讀之後可透過補強效益之相關文章加深基本地震防災觀念。因應

113 年 4 月 3 日發生之花蓮地震，第二階段於第 13 期電子報規劃

「403 花蓮地震特別專題」，統整本計畫迄今已補強之案例，並與因

地震災害造成受損之未補強案例進行比較，向民眾加強宣導補強之

必要性，房屋與一般生活物品相同，長時間承受風吹雨淋等自然侵

蝕難免會有損耗，有時因裝潢飾材遮擋導致看不出損壞之處而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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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覺，千萬不要等到地震發生後才意識到房屋早已殘破不堪。 

目前除了將電子報上架至弱層補強資訊網供各界人士下載外，另以

電子郵件方式寄發予弱層補強設計審查委員們。為求電子報內容讓

更多民眾知悉，未來計畫將下載網址轉為圖片之形式，寄送至各地

方地方政府單位之信箱，請地方政府代為張貼於公布欄，吸引有興

趣的民眾或專業人員下載閱覽，以達到宣傳效果。第 1 期至第 13 期

電子報封面如下圖 17所示；第 13期電子報詳細內容請參照附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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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7 電子報封面

5. 配合本署檢視相關摺頁、懶人包、精簡版手冊等相關文案資料，並

提供修正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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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專案辦公室協助貴署完成弱層補強文案摺頁更新並提供修改建議

（如圖 18），現使用之 112 年度新版摺頁如圖 19 所示。此外本專案辦

公室亦協助貴署將宣導摺頁電子版同步置於私有建築物耐震弱層補強

交流平台之「下載專區」，提供各界人士下載傳閱使用，如圖 20 所

示。 

  

圖 18  111年度摺頁修正建議 

 

圖 19  112年度新版摺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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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0 相關文案於弱層補強資訊網之下載點 

6. 協助本署管控各地方政府辦理進度及提供專業諮詢， 並參與本署相

關會議 

為協助貴署控管各地方政府執行進度，本專案辦公室依據已彙整之

弱層補強補助資料進行統計與分析，供貴署作為進度列管會議文件

及作為管考執行進度之依據。本專案辦公室亦參與貴署召開之相關

進度列管會議，協助督導各地方政府辦理情形。 

本專案辦公室已於第二階段累計參與 8 場次相關列管工作會議與長

官視察行程，並依據此參與經驗，協助貴署有效控管各地方政府辦

理進度及提供專業諮詢。相關工作會議與長官視察行程場次彙整如

下表 2。 

表 2 參與工作會議場次 

項次 日期 內容 

1 113年 2月 5日 
拜會新北市政府 

討論弱層補強列管個案 

2 113年 5月 7日 
國土管理署 徐副署長燕興 

視察花蓮弱層補強個案 

3 113年 5月 16日 
拜會臺北市政府 

討論弱層補強列管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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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日期 內容 

4 113年 6月 5日 
國土管理署 徐副署長燕興 

視察花蓮弱層補強個案 

5 113年 6月 12日 
國土管理署 朱主任秘書慶倫 

視察花蓮弱層補強個案 

6 113年 6月 14日 
內政部 吳常務次長堂安 

視察花蓮弱層補強個案 

7 113年 6月 22日 
行政院 卓院長榮泰 

視察花蓮弱層補強個案 

8 113年 6月 26日 
國土管理署 徐副署長燕興 

視察花蓮弱層補強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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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配合本署需要派員協助參與相關展覽活動，於活動攤位協助說明弱層

補強資訊 

為有效推廣弱層補強計畫，專案辦公室將於本案執行時配合貴署與

地方政府需求，派員參與相關展覽活動，並視活動需要提供相關防

震教具（如圖 21 所示）及操作之協助，以拓展私有建築物耐震弱層

補強計畫的能見度。 

a. 防災積木教材 b. 防災積木實作圖 

圖 21 防災積木教材與實作圖 

二、 教育推廣講習活動與宣導  

為宣傳與推動弱層補強計畫，本專案辦公室邀請業界工程經驗豐富之

建築、土木或結構相關領域之專家學者，授課分享實際補強經驗與專業知

能，提高講習活動之教學品質。為落實本案執行之成效，將分為針對專業

技術人員以及推動弱層補強計畫者（以下簡稱推動人員）兩者。針對專業

技術人員與推動人員辦理全國弱層補強作業技術講習會或教育訓練講習課

程，並透過教育訓練，將計畫推動深入各縣市社區辦理民眾說明會，加以

宣導推動耐震弱層補強計畫。 

1. 研議弱層補強推動人員之培訓規劃及輔導成效管考  

本期計畫規劃辦理推動人員教育訓練，除既有合作之專業技師、建

築師團隊外，亦有危老推動師或都更推動師、不動產專業從業人

員、鄰里長及社區主委等，一同加入補強推動行列。教育訓練課程

分為耐震弱層補強計畫簡介與補強方案、耐震弱層補強申請與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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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程及計畫推動與輔導技巧，確保推動人員知曉詳細弱層補強計畫

法規等相關資訊，並瞭解協助民眾進行弱層補強整體流程及輔導技

巧。 

教育訓練後將頒發予全程參與者參訓證書及識別證（如圖 22），以

確保推動人員定期更新弱層補強計畫內容及法規等相關資訊。另於

教育訓練課程結束後蒐集推動人員相關資訊並建立推動人員清冊，

欄位包含：聯繫資料、可輔導區域、證書及證號、證書有效日期

等。 

第二階段已於 113 年 5 月 14 日辦理 1 場次推動人員教育訓練，並新

增推動人員 54人次，截止至 113年 7月 16日止，推動人員名單共計

管控 181 人次。本專案辦公室亦陸續輔導已到期之推動人員延長效

期，目前已有 18 位推動人員申請延長通過，目前於效期內可協助輔

導推動弱層補強之推動人員共計 90 位，推動人員管考機制文件及推

動人員名單詳附錄二。 

a. 推動人員證書(範本) b. 推動人員識別證(範本) 

圖 22 推動人員證書及識別證範本 

另專案辦公室已將推動人員名單放置於「私有建物耐震弱層補強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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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網」，提供予有輔導弱層補強需求之民眾與單位參考並持續新增推

動人員名單，如圖 23所示，以擴大推廣耐震弱層補強計畫。 

圖 23耐震弱層補強資訊網推動人員名單 

2.辦理全國耐震弱層補強作業講習及教育訓練 

為增進參與弱層補強作業相關人員瞭解計畫內容與提升設計施工品

質，各地方政府人員、建築師、土木技師及結構技師等專業人員、

補強施工廠商、專業審查委員與推動人員，皆應參與相關之講習會

或教育訓練課程，且定期回訓，以確保參與人員掌握最新弱層補強

計畫作業規定。 

於專業人員作業技術講習會部分，臺北場特邀請新北市政府工務局

建照科黃股長信銘擔任講師，以新北市政府頒布之《新北市政府辦

理建築物一定規模以下免辦理變更使用執照要點》為基礎，講解技

師於執行弱層補強期間申請一定規模以下建築物申請免辦理變更使

用執照常遇見之問題。於推動人員作業講習會部分，安排向與會人

員說明私有建築物耐震弱層補強計畫簡介與補強方案、耐震弱層補

強申請與執行流程、計劃推動與輔導技巧等課程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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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計畫預計辦理 6 場次之耐震弱層補強作業講習及教育訓練，第

二階段已辦理專業人員及推動人員共計 3 場次。分別於 113 年 4 月

15 日、113 年 5 月 28 日辦理 2 場專業人員作業技術講習會（如圖

24、圖 25）：於 113 年 5 月 14 日辦理 1 場推動人員作業講習會（如

圖 26）。3 場次共計服務 263 人次，各場次總表如表 3，活動相關文

件詳附錄三。 

表 3 辦理作業技術講習會場次總表 

日期 區域 類別 辦理地點 
參與 

人次 

113年 4月 15日 花蓮場 專業人員 花蓮縣衛生局 76 

113年 5月 14日 臺中場 推動人員 臺中市結構工程技師公會 63 

113年 5月 28日 臺北場 專業人員 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 124 

合計 263 

 

 
a.致詞 

 
b.弱層補強說明 

 
c.授課狀況 

 
d.與會人員合照 

圖 24  113年 4月 15日作業技術講習會活動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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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致詞 

 
b.弱層補強說明 

 
c.授課狀況 

 
d.與會人員合照 

圖 25  113年 5月 14日作業技術講習會活動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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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致詞 

 
b.弱層補強說明 

 
c.授課狀況 

 
d.與會人員合照 

圖 26  113年 5月 28日作業技術講習會活動照片 

113 年 4 月 3 日花蓮發生芮氏規模 7.2 地震後，花蓮縣政府為因應災

後大量的紅黃單受災戶補強需求，邀請本專案辦公室共同合作，於

4月 15日假花蓮縣衛生局辦理一場次之作業講習會，當日共計 76人

次參與，期望未來能持續與當地專業人員合作，幫助受災戶加速災

後復原時程，早日回到安全的家中居住。 

3.辦理現地觀摩說明會，邀請相關專業人員及民眾參與，說明實際補強

施工細節與相關規劃事宜，以利與會人員更加瞭解現地執行狀況，提

升推廣宣傳之效果 

本專案辦公室為使專業人員熟稔私有建築物耐震弱層補強作業，特

邀請專業技師、建築師、施工廠商、公務人員與一般民眾共同參

與，並規劃技師及施工廠商分享該案例施工方法及設計理念，可促

進弱層補強專業知識之交流及傳遞。透過實地參訪已竣工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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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進與會者對於耐震弱層補強專業知能及了解其案件施作過程，講

師更透過活動與與會者一同分享經驗及執行耐震弱層補強之心得，

以利推廣私有建築物耐震補強工作。 

第二階段已辦理 2 場次現場觀摩說明會，分別於 113 年 5 月 8 日於

A02000 個案辦理新北 1 場、113 年 6 月 4 日於 A02301 、A02302 個

案辦理新北 2場。新北市新莊區 A02000個案為新北市第一案完成之

弱層補強案例，活動當日特邀國土管理署張專門委員渝欣及新北市

政府工務局范正工程司銘宏出席致詞，並邀請住戶代表上台向與會

學員分享補強期間及竣工後遇到地震之心得，企盼除了透過專業人

員解說案例外，也能透過住戶之心得分享，使一般民眾較能理解補

強前後感受之差異。新北市瑞芳區 A02301、A02302 個案為新北市

第二案完成之弱層補強案例，本次活動同樣邀請到國土管理署張專

門委員委及新北市府范正工程司致詞，住戶代表於心得分享時，也

特別向來參與的民眾呼籲，因為不知下回地震何時會在何地發生，

每個人都需要居安思危，在下次地震來臨前預先做好防範措施。 

第二階段共計辦理 2 場次現場觀摩說明會，活動參與共計 80 人次。

活動場次總表如表 4 所示，活動照片如圖 27、圖 28，相關活動文件

詳附錄四。 

表 4  辦理現場觀摩說明會場次總表 

辦理日期 行政區 案號 辦理地點 
參與 

人次 

113年 5月 8日 
新北市

新莊區 
A02000 小宇宙空間定義 49 

113年 6月 4日 
新北市

瑞芳區 

A02301 

A02302 

新北市瑞芳區 

上天里里民活動中心 
31 

合計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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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授課情形 

 
b. 問答環節 

 
c. 與會人員大合照 

 
d. 活動現場全員合照 

圖 27  113年 5月 8日現場觀摩說明會新北 1場 

 

 
a. 授課情形 

 
b. 問答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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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與會人員大合照 

 
d. 活動現場全員合照 

圖 28  113年 6月 4日現場觀摩說明會新北 2場 

4.辦理地震防災知能工作坊，強化大眾對於耐震補強之知能，推廣弱層

補強計畫與防災地震知能，製作耐震補強知能體驗教材，以實際手做

模型進行地震模擬體驗方式辦理工作坊，推廣建築耐震補強之重要

性。  

為讓民眾了解建築物面對地震時的安全性問題，「地震防災知能工作

坊」結合課程與實做教材體驗，增進民眾對耐震補強之體驗。課程

內容包含地震防災知能講解及耐震補強知能宣導，以提升民眾知防

災意識，而透過實際的手作體驗除了能讓民眾對該活動印象深刻，

在完成作品的過程中，更能引導民眾思考房屋耐震的相關知能，提

升民眾對於居住安全的重視。 

(1)「震好遇見你」科普演講 

臺灣平均 10~20 年一次大地震，我們對地震真的瞭解有多少？歷史

大地震造成那些災害？要做哪些準備？如何判斷你家夠耐震？家裡

有裂縫就很危險嗎？藉由講師操作簡易的模型與積木模擬，讓學員

了解目前住家遇地震的危害程度。 

(2)「耐震大補帖」耐震補強宣導簡報 

臺灣地理環境特殊，時常發生地震，進而可能造成建築物的毀損和

人民的傷亡。建物要如何補強？補強會不會破壞美觀？補強要花多

少錢？政府提供最高 85%或上限 450 萬補助，該怎麼申請呢？透過

宣導簡報向學員推廣私有建築物耐震弱層補強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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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義大利麵耐震屋」實作競賽 

或許你吃過義大利麵，但卻沒試過用它來蓋房子吧！學員體驗用義

大利麵來模擬房屋梁柱製作房屋（教材與實際競賽製作狀況如圖 29

所示），並搭配國震中心獨有震動台模擬地震震度，從家常的食材學

習建築結構的小知識，看誰最後能夠撐過模擬地震成為義大利麵屋

建築師！ 

 

a. 義大利麵耐震屋實作圖 

 

b. 義大利麵耐震屋實作圖 

 

c. 義大利麵耐震屋競賽狀況 1 

 

d. 義大利麵耐震屋競賽狀況 2 

圖 29義大利麵耐震屋實作圖及實際競賽圖 

(4)「紙房屋抗地震」教材 

紙房屋利用簡單的摺紙材料，做出淺顯易懂的地震模擬狀況，如圖 

30 所示，堆疊樓層越高，越能看出地震對於高樓層及頂樓加蓋的建

物之影響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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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紙房屋教材 b.紙房屋實作圖 

圖 30 紙房屋教材與實作圖 

第二階段共計辦理 2 場次地震防災知能工作坊，分別於 113 年 4 月

30日假桃園市桃園社區大學、113年 5月 4日假桃園市中壢社區大學

辦理，2場次參與人數共計 89人次（如表 5），活動照片如圖 31、圖

32所示，其餘活動資訊參考附錄五。 

表 5 辦理地震防災知能工作坊場次總表 

序號 辦理日期 縣市 合作單位 
參與 
人次 

1 113年 4月 30日 桃園市 桃園社區大學 37 

2 113年 5月 4日 桃園市 中壢社區大學 52 

合計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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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講師授課 
b. 模型實作 

c. 競賽獲獎合影 d. 與會人員大合照 

圖 31  113年 4月 30日活動照片 

a. 講師授課 b. 模型實作 



  37  

 

c. 競賽獲獎合影 d. 與會人員大合照 

圖 32  113年 5月 4日活動照片 

因辦理地震防災知能工作坊活動反應熱烈，經專案辦公室接洽合作

單位後，第三階段預計與桃園新楊平社區大學及桃園八德社區大學

合作辦理地震防災知能工作坊，讓更多民眾可以參與本活動，以期

提升民眾對居家耐震防災的認知，促進建築物耐震補強重要性之推

廣。 

5.弱層補強推廣及輔導 

(1) 弱層補強補助推動輔導措施 

為激勵推動人員協助推動耐震弱層補強計畫，將延續前一年度（111

年度）計畫內方案A、B推動輔導措施費用分段請領方式， 依進度由

原先分三階段請領，改為分兩階段請領輔導措施費用，並於本期新

增方案 C輔導費用制度並推廣。 

有關弱層補強補助推動輔導措施費用之請領，於方案 A、B 部分，自

推動人員輔導申請立案、設計、到竣工，依進度分為二階段請領輔

導措施費用：第一階段為個案經地方政府核准通過，且設計單位已

與補強個案進行簽約，可請領總推動費用 50%；第二階段為補強個

案竣工後，可請領總推動費用 50%。於方案 C 部分，自推動人員輔

導申請立案、設計、到竣工，不分階段請領，推動人員需輔導至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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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竣工後，一次性請領方案 C輔導措施費用。 

更新之請領輔導措施分階段費用制度，已於 113 年 5 月 14 日辦理推

動人員教育訓練時，已向推動人員進行宣達。有關方案 A、B、C 輔

導措施費用請領階段與推動人員應附文件，如下圖 33所示。 

 

a.方案 A、B推動輔導措施費用請領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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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方案 C推動輔導措施費用請領 

圖 33 輔導措施費用請領階段與應附文件 

專案辦公室已於本期計畫通過共計 30棟弱層補強補助申請，其中 17

棟於第二階段符合推動輔導措施費用請領資格，建物摘要資訊及推

動人員如表 6所示，相關文件如附錄六。 

表 6弱層補強補助通過建物摘要資訊 

序號 案號 縣市 行政區 核准函日期 推動人員 

1 A13900 新北市 板橋區 112.12.18 吳○宇 

2 A11100 臺北市 大安區 112.12.29 曾○婷 

3 A12700 臺北市 中山區 112.12.29 謝○浩 

4 A13600 臺北市 中正區 113.01.11 謝○浩 

5 A14400 臺北市 士林區 113.01.12 林○文 

6 A12901 臺北市 文山區 113.03.06 曾○婷 

7 A12902 臺北市 文山區 113.03.06 曾○婷 

8 A12903 臺北市 文山區 113.03.06 曾○婷 

9 A12904 臺北市 文山區 113.03.06 曾○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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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案號 縣市 行政區 核准函日期 推動人員 

10 A12800 臺北市 北投區 113.03.12 曾○婷 

11 A12201 臺北市 中正區 113.05.10 謝○浩 

12 A12202 臺北市 中正區 113.05.13 謝○浩 

13 A12203 臺北市 中正區 113.05.10 謝○浩 

14 A12204 臺北市 中正區 113.05.09 謝○浩 

15 A11601 宜蘭縣 宜蘭市 113.05.13 楊○斌 

16 A11602 宜蘭縣 宜蘭市 113.05.13 楊○斌 

17 A11603 宜蘭縣 宜蘭市 113.05.13 楊○斌 

(2)  每月彙整「弱層補強補助推動輔導措施」及「弱層補強說明會」

辦理情形等相關資料提供貴署參考，以利貴署掌握執行進度  

專案辦公室定期彙整「弱層補強補助推動輔導措施」及「弱層補強

說明會」辦理情形等相關資料，如所在縣市行政區、社區名稱、辦

理說明會日期、設計單位、縣府核准日期、通過審查會議日期、後

續追蹤及核定棟數等個案資訊，提供貴署參考以利貴署掌握執行進

度。 

然而，自 113年 4月 3日發生 403花蓮地震後，專案辦公室全力協助

貴署與各地方政府追蹤 403 花蓮地震依災害後危險建築物緊急評估

辦法張貼危險標誌之住宅，並適時給予相關協助，不定期透過社群

軟體LINE與電子郵件提供個案追蹤資訊，以利中央及地方政府管控

個案進度。函送貴署個案進度公文如下圖 3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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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113年 2月函文 b. 113年 3月函文 

 
a. 113年 7月函文  

圖 34函送貴署個案進度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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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弱層補強說明會 

為協助貴署與地方政府加速推廣弱層補強計畫，本期計畫將擴大說

明會宣導對象，並以耐震弱層補強之內容分享、傳遞予民眾知曉為

主要目標。除了民眾自行來電洽詢專案辦公室輔導推動外，亦將與

地方鄰里辦公室、鄉鎮市區公所等機關合作辦理說明會，主動並積

極地向更多民眾推廣本項計畫。 

第二階段共計辦理 1場次私有建築物耐震弱層補強說明會，於 113年

7月 5日假嘉義縣民雄鄉山中村活動中心辦理。此次與嘉義縣民雄鄉

公所合作辦理，說明會課程內容包含：嘉義地區地震的科普、私有

建築物耐震弱層補強計畫介紹。該場次參與人數共計 52 人次，說明

會活動照片如圖 35，相關活動資訊參考附錄七。 

第三階段預計將與新北市政府都市發展處合作辦理弱層補強說明

會，並將邀請新北地區的區公所及鄰里辦公室一同參與，讓更多的

民眾得以對本計畫先有初步認識，並使民眾警覺自身所在建築物可

能有耐震與軟弱層風險之疑慮，考量是否進一步需要評估與補強。

a. 國震中心邱世彬地震知能宣導 b. 施忠賢技師計畫宣導 

圖 35  113年 7月 5日弱層補強說明會活動照片 

7. 配合本署及地方政府需求，受邀擔任講師出席弱層補強說明會、講

習會等活動，協助說明弱層補強設計、補強工法、補助法規與申請流

程解說等事宜，經本署同意後可請領弱層補強講座出席費用 2,500 元 

本期計畫於 113 年 4 月 3 日花蓮地震後，403 地震重災區—花蓮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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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第一時間邀集受災住戶召開「0403 地震災後張貼紅黃單建築物弱

層補強補助計畫說明會」。本專案辦公室受花蓮縣政府邀請，針對內

政部私有建築物耐震弱層補強之補助相關流程及規定進行說明，並

分享過去 0206 花蓮地震曾進行過耐震補強建築物之實際案例與補強

有效性，提供本次受災住戶修繕及補強之建議。 

為協助全臺因 0403 花蓮地震被張貼為紅黃單之危險建築物受災戶加

速復原建築物，自 113 年 4 月 11 日起，隨即協助貴署與各地方政府

為全臺損震紅黃單社區及住宅辦理耐震弱層補強說明會。本期計畫

於第二階段共計協助貴署與各地方政府辦理 17 場次相關說明會，其

中協助貴署辦理 2 場次；花蓮縣政府 10 場次；新北市政府 4 場次及

桃園市政府 1場次，本專案辦公室協助辦理場次彙整如下表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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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協助本署及地方政府辦理說明會場次總表 

序號 辦理單位 辦理日期 辦理地點 

1 花蓮縣政府建設處建築管理科 113.04.11 花蓮縣環境保護局 1樓會議室 

2 花蓮縣政府建設處建築管理科 113.04.12 花蓮縣環境保護局 1樓會議室 

3 花蓮縣政府建設處建築管理科 113.04.13 花蓮縣環境保護局 1樓會議室 

4 花蓮縣政府建設處建築管理科 113.04.14 花蓮縣環境保護局 1樓會議室 

5 花蓮縣政府建設處建築管理科 113.04.15 花蓮縣環境保護局 1樓會議室 

6 花蓮縣政府建設處建築管理科 113.04.16 花蓮縣環境保護局 1樓會議室 

7 花蓮縣政府建設處建築管理科 113.04.17 花蓮縣環境保護局 1樓會議室 

8 花蓮縣政府建設處建築管理科 113.04.18 花蓮縣環境保護局 1樓會議室 

9 花蓮縣政府建設處建築管理科 113.04.19 花蓮縣環境保護局 1樓會議室 

10 花蓮縣政府建設處建築管理科 113.04.20 花蓮縣環境保護局 1樓會議室 

11 新北市政府工務局使用科 113.04.20 新北市土城區延和路 201號 

12 新北市政府工務局使用科 113.04.22 新北市積穗活動中心 

13 國土管理署 113.04.24 
臺北市松山區民生東路五段 

202、204號中庭 

14 國土管理署 113.05.04 花蓮縣明恥國民小學階梯教室 

15 桃園市政府建築管理處 113.05.07 桃園市桃園區公所 4樓視聽教室 

16 新北市政府工務局使用科 113.05.07 新北市土城區公所 

17 新北市政府工務局使用科 113.06.05 新北市板橋四維活動中心 

三、 專業技術支援  

專業技師執行補強設計時，可依據國震中心之「單棟大樓階段性補強

技術手冊」及「臺灣結構耐震詳細評估與補強技術手冊」，依不同地質條

件考量、建築物整體規劃等因素進行評估設計。另外，國震中心亦同時研

擬不同補強工法之參考圖說供專業技師於執行補強設計時參採，增加技師

選擇補強工法的多樣性，以提升弱層補強之推動。目前已完成四份參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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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並因應推廣弱層補強，持續研擬更多較新穎、易施作或乾式之補強工

法，並配合實務需求滾動研修。 

依據民國 111 年 6 月 14 日內政部令修正「建築物耐震設計規範及解說」部

分條文，自民國 111 年 10 月 1 日生效，其中第八章「既有建築物之耐震能

力評估與耐震補強」之 8.5 節「排除弱層破壞之補強」，規定「若建築物因

工程技術以外之因素而無法完成整體結構補強，以滿足 8.3 節之要求，經

適當評估作業後，認為有弱層之虞者，則可先採取排除弱層破壞之補強的

方式，以提升具有此類特性之建築物的耐震性能，降低在地震下因軟弱層

集中式破壞而崩塌的風險」，惟耐震評估及補強設計之品質應比照校舍或

公有建築物補強設計進行審查，以協助民眾確保其補強設計成果。故為確

保私有建築物弱層補強之品質，應於甲方（業主）與乙方（承攬廠商）中

間增加一個專業第三方的角色，即為審查委員。審查委員之目的在於專業

技術的審查監督，並作為甲、乙雙方之間的溝通協商橋梁，以利弱層補強

作業之進行。因此，國震中心已研擬三種方案之審查作業流程與其相關審

查作業文件、「私有建築物耐震弱層補強委託規劃設計及監造契約範本」

及「私有建築物耐震弱層補強工程採購契約範本」，並維護審查委員資料

庫，以利後續有效推動專業審查機制。 

1.開發具弱層破壞之虞的住商混合類型建築 

因公、私有建物耐震弱層補強補助來源不同，專辦於本期計畫預計

與經濟部中部辦公室公有市場耐震補強專案辦公室合作，輔導雲林

縣西螺鎮第一公有零售市場（公、私有混和型態建物）進行耐震補

強。西螺鎮第一公有零售市場已接收中央公有市場弱層補強補助計

畫，目前在地下室公有空間已完成擴柱補強，為利後續補工程銜

接，擴柱角隅主筋頂部設計預留 SA級鋼筋續接器。 

然而，若僅有地下一樓及一樓的市場公有產權範圍完成補強，並未

能完全滿足整體建築物的耐震需求。後續本專案辦公室擬將聯繫該

棟建物之私人產權的住戶，輔導住戶申請本案計畫之補助，並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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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建物之補強設計圖說進行整體補強，以提升私有住宅建築物之耐

震能力。 

2.針對現有耐震弱層補強計畫執行，研商執行耐震弱層補強之相關配套

措施並提供予本署參考 

113 年 4 月 3 日早上，花蓮發生規模 7.3 的地震，造成全台多個縣市

的建築物遭受不同程度的震損。為了協助因 0403 花蓮地震而致建物

受損的民眾能盡快恢復正常生活，貴署針對紅黃單危險建物提高耐

震補強的補助額度，並制定「中華民國一百十三年四月三日震災張

貼危險標誌住宅耐震弱層補強補助作業規定」。專案辦公室在此過程

中向貴署提供訂定作業規定相關的建議予貴署參考，包括調整弱層

補強補助金額與比例，修改設計、審查等階段的相關規範，並建議

新增分階段撥付補助經費的規定，以協助貴署完善此耐震弱層補強

補助措施的規定，期望提升災後善後作業的效率和成效，減輕民眾

的負擔，支持受災民眾盡速修復家園。 

3.研修弱層補強手冊，及相關內容專業技術協助 

(1) 持續滾動檢討修正弱層補強技術手冊之內容，以利推廣使用與提供

專業人員與民眾實務操作時參考 

國震中心過去多年已經累積相當多的耐震評估與補強技術，完成貴

署委託之「單棟大樓階段性補強技術手冊及示範案例規劃設計監造」

委託技術服務案，其中包含評估與設計技術篇及施工及監造篇。延

續單棟大樓階段性補強手冊之精神，將持續維護弱層補強技術手冊

與 TEASPA 耐震詳細評估之側推分析軟體，亦於 109 年 4 月完成最

新一版本之臺灣結構耐震詳細評估與補強技術手冊(TEASPA 4.0)，

TEASPA 程式目前已更新至 5.0 版（如圖 36），該版本新增 PMM 塑

鉸功能，適用於高樓層或是不規則建築物受大軸力變化的行為。不

規則結構受到單向側推，同時產生正交方向之變形，PMM 塑鉸能

反映不規則結構雙向同時變形之行為。另外，TEASPA 5.0版將現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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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整合為單機程式，使用者不會受限於網路環境不佳無法使用線

上服務網頁之問題，供專業人士選擇使用。 

國震中心亦開發動力分析方法(TEASDA)及鋼結構建築物耐震評估

法(TEASPA-S)，未來將三評估方法及各補強工法參考圖說，包含

「高強度錨栓連接貼附式構架補強工法參考圖說」、「超高性能混凝

土 UHPC 補強工法參考圖說」、「開口磚牆鋼板補強工法參考圖說」

及「微型構架補強工法參考圖說」等工法整合為新一版評估補強手

冊及應用程式，提供貴署、各地方政府、專業人員與一般民眾等不

同對象之專業技術支援。 

圖 36 TEASPA網頁及 5.0版更新資訊 

(2) 弱層補強手冊內容專業技術協助，使相關專業人員充分瞭解手冊內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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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震中心規劃辦理 TEASPA 5.0 技術講習會並邀請專家學者，向與會

之專業人員講授與推廣補強工法，進而增進私有建物耐震弱層補強

之推動。國震中心業於 113 年 4 月份將 TEASPA 5.0 版本公開於

TEASPA 網站，新增 PMM 塑鉸功能及單機程式，並針對各模組之錯

誤資訊進行修正。此外，專業技師亦可透過於 FaceBook 上成立之

「TEASPA耐震評估方法」社團、團隊電子信箱及承辦窗口電話，詢

問有關 TEASPA 5.0軟體使用、手冊技術說明等疑慮。 

國震中心亦將針對網頁版 TEASPA 操作手冊進行功能更新資訊整合，

並視學員來信或是於講習會上詢問之問題內容判斷學習情況，將操

作影片及講習會簡報放至 TEASPA網站或是「TEASPA耐震評估方法」

社團，以利專業人員與民眾實務操作初步評估及詳細評估時參考。

TEASPA為協助工程師於詳細評估時可使用之評估工具，為推廣弱層

補強方案故同步結合 TEASPA，使工程師於設計補強前後皆可使用

TEASPA 進行結果檢核。TEASPA 亦會根據專業人士之反饋與建議，

進行程式功能之新增與修正，提供工程師符合最新版規範及學界研

究成果之評估工具。 

本年度 TEASPA 5.0 技術講習會預計除介紹各項補強工法及單機版程

式操作說明外，另有動力分析遲滯模型、鋼構元件模擬及 RC 元件新

增功能之解說，並與當地公會之技師合作，開設有關補強構件分析

之相關案例分享課程內容，供各界先進互相交流經驗，並藉由技術

講習會得到使用者反饋，更新與維護建築結構耐震評估與補強相關

技術系統。 

(3) 配合弱層補強需求修訂弱層補強設計參考書圖、補強工程契約書範

本、設計及監造技術服務契約範本等參考文件，並協助本署解釋弱

層補強作業相關內容，並提供專業諮詢意見 

國震中心於前一年度（111 年度）完成「高強度錨栓連接貼附式構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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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強工法」、「超高性能混凝土 UHPC 補強工法」、「開口磚牆鋼板補

強工法」及「微型構架補強工法」等 4項參考圖說，可供專業人士於

私有建物耐震弱層補強資訊網下載。本期計畫預計完成前述四項參

考圖說之詳細說明文件，如設計分析方法及施工作業要點等等，其

中「高拉螺栓連結貼附式構架補強之面外行為研究」及「軟補強

（RC 構架內置型鋼骨補強）工法與分析」兩項工法之技術報告已於

去年底完成，並於中心網站上架，如下圖 37 所示。另新增「超高性

能混凝土 UHPC 應用於 RC 牆之修復及補強工法」參考圖說（初稿），

工法應用 UHPC具超高抗壓及抗拉強度之特性，應用於 RC牆之震後

修復及補強，補強後可有效提升面內強度及韌性，也可增強面外抗

傾倒能力。 

 
a. 高拉螺栓連結貼附式構架補強

之面外行為研究 

 
b. 軟補強（RC構架內置型鋼骨補

強）工法與分析 

圖 37 圖說技術報告 

預計於第三階段廣邀專家學者們召開專家學者諮詢會議，以完整該

項工法之參考圖說及技術報告內容，並於國震中心網站上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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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擇 8 處（包含維護既有 4 處與新增建置 4 處）耐震弱層補強案例， 佈

設結構監測系統，監測強震前後之結構反應，展示補強後結構的耐

震性能表現。監測系統佈設地點需提報本署同意後佈設，系統實際

監測時間應不得少於 11 個月 

本期計畫維持前一年度（111年度）計畫 4 處弱層補強建築物進行監

測，並新增 4 處新弱層補強案例建物進行結構監測佈設，佈設地點

優先挑選距離已竣工較近且尚未開始進行施工階段之弱層補強案

例，於計畫期間進行長期監測。一旦有發生強震，將蒐集紀錄資料

進行分析，並可比較地震後於同一區域有無進行弱層補強，其建物

結構系統參數的變化，可判斷補強結構在該實際地震的性能表現，

進而證明補強的有效性，實際佈設地點如表 8所示。 

表 8 本期新增佈設之建物 

個案 縣市 行政區 個案進度 
比較之 

既有監測建物 

A02000 新北市 新莊區 已竣工 A00700 

A05201 

A05202 

A05203 

新北市 中和區 設計中 A00600 

A02800 宜蘭縣 羅東鎮 設計審查中 A00300 

A04900 花蓮縣 玉里鎮 發包中 A01900 

(1) 建築物概況 

既有 4棟及新增 4棟強震監測系統建物概況如下表 9所示，新增 4棟

之建築強震儀佈置立面圖及照片如圖 38至圖 4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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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強震監測系統建物概況表 

概況 編號 縣市 建造年份 建物資訊 

既有 

A00600 臺北市 1981年 地上 13層、地下 3層 

A00300 花蓮縣 1996年 地上 6層 

A00700 臺北市 1974年 地上 5層、地下 1層 

A01900 臺東縣 1981年 地上 5層、地下 1層 

新增 

A02000 新北市 1987年 地上五層 

A05201 

A05202 

A05203 

新北市 1988年 地上十六層、地下二層 

A02800 宜蘭縣 1994年 地上六層 

A04900 花蓮縣 1995年 地上九層、地下一層 

 

  

a. 地震儀安裝立面圖 b. 一、二樓地震儀安裝位置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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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頂樓地震儀安裝位置平面圖 d.地震儀安裝照片 

圖 38案例 A02000強震儀佈置立面圖及照片 

 
 

a. 地震儀安裝立面圖 b. 一、二樓地震儀安裝位置平面圖 

  

c. 頂樓地震儀安裝位置平面圖 d.地震儀安裝照片 

圖 39案例 A05201、A05202、A05203強震儀佈置立面圖及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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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地震儀安裝立面圖 b. 一、二樓地震儀安裝位置平面圖 

 
 

c. 頂樓地震儀安裝位置平面圖 d.地震儀安裝照片 

圖 40案例 A02800強震儀佈置立面圖及照片 

  

a. 地震儀安裝立面圖 b. 一、二樓地震儀安裝位置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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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頂樓地震儀安裝位置平面圖 d.地震儀安裝照片 

圖 41案例 A04900強震儀佈置立面圖及照片 

(2) 強震監測 

除前一年度（111年度）計畫中原有 4棟監測建築物外，本期計畫新

增之 4 棟監測建築物完成佈設強震監測系統後並確認系統正常運

作，當結構監測系統紀錄到震度 4 級以上地震時，本專案辦公室將

會在地震發生後 14 日內出具監測報告，報告格式包含各樓層損傷程

度及門檻值、三樓層最大加速度及三樓層層間位移比等資訊。截至

113 年 7 月 16 日止，監測系統記錄到包括 0403 花蓮地震及震度大於

四級之餘震清單如表 10所示。 

以 113 年 4 月 23 日所記錄到的餘震為例，取其中所承受加速度相近

的兩棟建物進行比較，雖監測到的震度未達 4 級並無強震監測報

告，但監測平台仍會記錄地震數據。如表 11 所示，A01900（臺東

縣）已完成弱層補強，而 A04900（花蓮縣）尚未完成弱層補強，雖

然兩棟的所測得之最大層間位移比尚在安全範圍內，結構系統損傷

程度為安全狀態，但未補強的 A04900（花蓮縣）在相同的震度下，

其最大層間位移比遠高於已補強的 A01900（臺東縣），且層間變形

集中於一樓，表示一樓為軟弱底層，而經弱層補強後的 A01900（臺

東縣）案例，其層間變形分布平均，未集中於底層，表示經弱層補

強後的建築可以有效解決軟弱底層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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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震度 4級以上地震之監測清單 

序號 地震發生時間 
測站 

名稱 
震度 

2F/1F 

最大層間

位移比 

RF/2F 

最大層間

位移比 

結構損

傷程度 

1 113年 4月 3日 A01900 4級 0.035% 0.032% 安全 

2 113年 4月 3日 A00600 5弱 0.295% 0.146% 輕損 

3 113年 4月 3日 A00700 4級 - - - 

4 113年 4月 3日 A00300 5強 0.092% 0.069% 安全 

5 113年 4月 13日 A00300 4級 0.017% 0.018% 安全 

6 113年 4月 23日 02：33 A02800 4級 0.026% 0.008% 安全 

7 113年 4月 23日 19：13 A00300 4級 0.016% 0.014% 安全 

8 113年 4月 23日 21：29 A00300 4級 0.013% 0.013% 安全 

9 113年 4月 24日 17：23 A00300 4級 0.079% 0.029% 安全 

10 113年 4月 25日 07：53 A00300 4級 0.101% 0.046% 安全 

11 113年 4月 27日 02：21 A02800 4級 0.03% 0.009% 安全 

12 113年 4月 27日 02：21 A00300 4級 0.507% 0.176% 輕損 

13 113年 5月 3日 17：35 A00300 4級 0.013% 0.006% 安全 

14 113年 5月 6日 17：45 A00300 4級 0.256% 0.073% 安全 

15 113年 5月 6日 17：45 A01900 4級 0.009% 0.005% 安全 

16 113年 5月 6日 17：52 A00300 4級 0.156% 0.046% 安全 

17 113年 5月 10日 09：37 A00300 4級 0.174% 0.075% 安全 

18 113年 5月 11日 19：09 A00300 4級 0.093% 0.05% 安全 

19 113年 6月 1日 01：11 A00300 4級 0.179% 0.058% 安全 

20 113年 6月 23日 22：27 A00300 4級 0.197% 0.074% 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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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0423餘震結構監測數據比較 

測站名稱 
建物 

狀態 

地震震

度 

2F/1F 

最大層間

位移比 

RF/2F 

最大層間

位移比 

結構損傷

程度 

 

A01900 

(臺東縣) 
已補強 3級 0.005% 0.003% 安全 

A04900 

(花蓮縣) 
未補強 3級 0.109% 0.012% 安全 

此外，專案辦公室於結構監測系統上安裝結構安全評估系統，根據

強震監測系統之量測資料，結構安全評估系統可於地震發生後 2 小

時內將該標的建築物 3個樓層(GF/2F/RF)最大加速度、層間位移比及

安全判定結果傳輸至指定通訊軟體群組，如圖 42 所示。群組成員包

括貴署及該建物住戶。目前專案辦公室已建立 8 棟建築物之群組並

確認可正確輸出資料，輸出呈現內容包含：該建物地震震度、推估

損害程度、1 樓最大加速度、2 樓最大加速度、頂樓最大加速度、位

移比（1 樓）、位移比（2 樓以上）。其中位移比（1 樓）代表 2 樓相

對 1樓之側位移量除以相對高層之百分比；位移比（2樓以上）則為

頂樓相對 2 樓之側位移量除以相對高層之百分比；而推估損害程度

會顯示安全、輕微損害及嚴重損害，若超過安全值，則該範圍樓層

的梁柱系統可能開始發生一些細微裂縫，但對於耐震能力應無影

響，要超過下一階段的門檻值才比較有可能開始影響耐震能力。當

發現超過安全值時，建議住戶自行巡檢住宅結構觀察梁柱系統是否

有新增裂縫，若發現時，可以考慮諮詢專業技師；若無，則結構應

無耐震疑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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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 安全評估系統發送至通訊軟體群組地震資訊（A00300案例） 

(3) 結構安全監測平台 

本年度專案辦公室建置一結構安全監測平台，將現有 8 棟建築物之

監測系統整合進該平台，該平台記錄各監測建築物之基本資訊，且

可以即時確認各監測系統連線狀態、瀏覽近期地震之結構安全評估

數據和分析之簡要結果並以更視覺化的方式呈現監測報告，如圖 43

所示。 

 

圖 43 結構安全監測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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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專業審查作業  

為確保私有建築物弱層補強之品質，應於業主（甲方）與承攬廠商

（乙方）中間增加一個專業第三方的角色，即為審查委員。審查委員之目

的在於專業技術的審查監督，並作為甲、乙雙方之間的溝通協商橋梁，以

利弱層補強作業之進行。因此，本專案辦公室已研擬審查作業流程與其相

關審查作業文件、審查委員資料庫，以利後續有效推動專業審查機制。 

1. 地方政府核定之弱層補強補助案件，須依政府採購法辦理採購發包

作業時，可協助輔導發包作業 

依據政府採購法第 4 條「法人或團體接受機關補助辦理採購，其補

助金額占採購金額半數以上，且補助金額在公告金額以上者，適用

本法之規定，並應受該機關之監督。以下略…。」之規定，若耐震

弱層補強計畫獲補助機關補助條件符合採購法第 4 條之要件時，應

依採購法規定辦理招標作業。專案辦公室考量到多數符合補助條件

之管理委員會未具有專業採購資格，為協助貴署與地方政府執行計

畫內容，本項工作項目將輔導未具有專業採購資格之管理委員會辦

理採購作業，促使發包作業順利。 

專案辦公室於採購招標部分將以管理委員會為採購主體，從旁輔導

有需求之管理委員會進行招、審、決標各階段採購作業並留下紀

錄，供地方政府（本計畫補助機關）作為核撥補助款的依據。 

專案辦公室目前正在協助輔導已通過私有建築物弱層補強設計審查

之個案A02800、A04900，且符合政府採購法要件之社區管委會，申

請與開通 XCA 憑證及政府電子採購網帳號。待帳號開通後，後續將

輔導民眾進行弱層補強工程招標文件上傳及開、審、決標各階段。

其個案輔導進度如表 1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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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輔導發包個案彙整 

序號 縣市 行政區 案號 輔導進度 

1 宜蘭縣 羅東鎮 A02800 申請採購相關帳號 

2 花蓮縣 玉里鎮 A04900 申請採購相關帳號 

2. 弱層補強審查委員資料 

為確保私有建築物弱層補強之品質，專案辦公室建立審查委員資料

庫，針對曾任或現任合法立案研究機構專職助理研究員以上或大專

院校土木營建相關系所助理教授以上，且具 2 年以上結構相關經

驗；執業之結構、土木技師或建築師，且具結構或建築設計 4 年以

上經驗者，邀請全國各公會及大專院校推薦審查委員，回傳同意成

為審查委員人力資料庫之同意書。 

第二階段已新增 3 位審查委員（學者），目前已建置共計 233 人規模

之審查委員資料庫，其中包含建築師 66 位、土木或結構技師 97 位

及學者 70 位，各領域人數占比如圖 44 所示，專案辦公室日後將持

續滾動式更新資料庫名單。 

 

圖 44  審查委員資料庫各領域人數占比 

建築師

28%

土木或結構技師

42%

學者

30%

審查委員資料庫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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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本專案辦公室將不定期辦理審查人員作業技術講習會，課程

內容除針對既有耐震弱層補強計畫簡介之補助方案內容外，亦針對

審查委員說明審查表格及新式工法之審查注意要項逐項說明，確保

審查委員與設計人員在審查溝通上，有一致的審查標準。另透過作

業技術講習會，記錄與會人員與審查委員之意見回饋，做為日後計

畫內容之參考，以利審查作業推動。有關審查委員之教育訓練，將

規劃與專業人員作業技術講習會併同辦理。 

3. 執行弱層補強設計專業審查制度 

為有效執行弱層補強設計專業審查制度，確保補強設計之品質，本

專案辦公室已於研擬「弱層補強設計審查作業流程」、「弱層補強設

計審查注意事項」、「建築物結構耐震補強設計審查表」以及「審查

重點及成果彙整表」，並隨著計畫之推動，依實際執行之建議修正相

關審查制度及程序。 

其中，「弱層補強設計審查作業流程」說明設計單位應辦流程，設計

單位完成弱層補強設計後，須函文至國震中心申請辦理審查，後由

國震中心安排時程與場地，並發開會通知單通知審查委員、設計單

位、社區代表以及地方政府承辦人員出席（或列席），審查通過後由

國震中心核發審查通過公文，流程如圖 45 所示；「弱層補強設計審

查注意事項」（如圖 46 所示）詳述補強設計注意之事項提供予審查

委員參考，另方案 C 之審查重點為構建修繕目標，因此審查期間須

特別注意設計單位是否有遵循此一原則；「建築物結構耐震補強設計

審查表」於審查時提供給審查委員填寫意見之用，表格內容除填寫

補強目標相關資訊外，並列出各項經費使用範圍及占比，供審查委

員查核有無使用經費不當之疑慮；「審查重點及成果彙整表」用於設

計單位於報告書完成時，作為報告書之附件，供設計單位檢核補強

設計之評估是否確實，也提供審查委員查看設計單位是否於補強設

計間落實完成每一項模型檢核，以確保分析結果之可靠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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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循上述流程與審查相關文件，應可有效執行弱層補強設計專業審

查制度，確保耐震弱層補強設計及經費運用之合理性。 

 
圖 45 弱層補強設計審查作業流程圖 

 
圖 46 弱層補強設計審查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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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計畫截至第二階段已辦理初審 2場、複審 2場、書審 5場與變更

設計 2 場，共計 11 場次設計審查會議；有關各場次之詳細資訊如表

13所示，相關審查文件詳附錄八。 

表 13  辦理審查會議場次總表 

序號 案號 縣市 審查日期 審查結果 

1 A02800 宜蘭縣 

112年 10月 30日(初審) 

112年 12月 12日(複審) 

113 年 07 月 19 日(書審) 

已通過 

2 
A02401 

A02402 
臺北市 

112年 10月 31日(初審) 

113 年 02 月 22 日(複審) 

113 年 04 月 12 日(書審) 

已通過 

3 
A02301 

A02302 
新北市 

112年 03月 30日(初審) 

112年 06月 20日(複審) 

112年 07月 20日(書審) 

113年 01月 26日(變更設計) 

113 年 05 月 16 日(第二次變更設計) 

已通過 

4 A08000 臺北市 
113 年 03 月 01 日(初審) 

113 年 05 月 16 日(書審) 
已通過 

5 A04900 花蓮縣 
113 年 03 月 27 日(初審) 

113 年 06 月 03 日(書審) 
已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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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協助貴署工程訪視作業 

為協助民眾確保耐震弱層補強之施工品質，由補強施工中案件抽樣

辦理工程訪視，每場訪視至少安排 3 名訪視委員，且訪視委員為該

案補強設計審查委員為原則。第二階段共計辦理 1 場次工程訪視活

動，為新北市瑞芳區 A02301及 A02302個案（如表 14）。 

表 14  工程訪視場次彙整 

辦理日期 縣市 行政區 案號 

113年 2月 1日 新北市 瑞芳區 
A02301 

A02302 

該案例為地上 4層地下 1層之連棟街屋，採補強方案A，補強工法為

擴柱及翼牆補強。本場次邀請土木或結構工程技師或工程相關背

景、建築師或建築相關背景及專家學者擔任訪視委員，並邀請貴署

與地方政府承辦人員一同參與，以達促進工程施工品質，該場次工

程訪視參與人員如表 15所示。 

表 15  A02301及 A02302個案工程訪視參與人員 

參與名單 

審查委員 

何國彰結構技師事務所 何國彰 技師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營建工程系 陳沛清 副教授 

楊勝德建築師事務所 楊勝德 建築師 

國震中心 
許丁友 計畫協同主持人 

許嘉雯 專案助理技術師 

新北市政府 
林正揚 副工程司 

顏澎新 幫工程司 

設計單位 鴻碩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施工廠商 弘鎰鋼營造有限公司 

住戶代表 住戶代表 李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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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場次工程訪視委員提供以下意見及建議： 

1. 四樓隔間牆頂部敲除之部分，應與住戶溝通，以確認是否與天花

板密接是否要求隔音，以解決其恢復之方式。 

2. 其中一棟建物四樓每片碳纖維補強之搭接長度須確認，梁的碳纖

維確定長度須確認滿足設計需求，未滿足者須額外處理。 

3. 在屋頂防水未處理前，直接作四樓頂板補強（碳纖維補強）易致

失敗，建議經費盡量作結構補強為主，否則易生糾紛。 

4. 碳纖維補強、粉刷層 2cm 全打掉，只補 1mm 厚 epoxy 輕質沙

漿，若遇滲水鋼筋易生鏽。建議以後注意加強此部分。 

本案因個案四樓漏水嚴重，召集人及委員們建議應排除頂樓漏水

問題，再施行四樓天花板補強成效較佳，也可預防日後民眾及設

計單位之糾紛。此外，四樓碳纖維補強應注意每片炭纖維之搭接

長度是否確實；以及施作時應避免與輕質沙漿間產生氣泡。其餘

部分委員對於本案件進行補強設計及施工給予高度肯定，且補強

工法之設計，整體施工動線規劃對於住戶影響降至最低程度，住

戶代表對此表示肯定，其辦理工程訪視照片如圖 47 所示，其餘活

動文件詳附錄九。 

  
a.設計單位簡報說明 b. 工程訪視實地探訪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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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工程訪視實地探訪照 d. 工程訪視實地探訪照 

圖 47工程訪視現況照片 

5. 蒐集與統計弱層補強補助資料，分析弱層補強案例之補強設計單價

與施工預算單價，以提供決策所需之資訊。 

本專案辦公室自 108 年起執行計畫至今，已蒐集並統整出 13 件（不

包含示範例）之弱層補強單價資料，並進一步統計分析後發現，隨

著國際情勢及疫情造成之產業衝擊，迫使原物料及人工費用年年上

漲，校舍及示範案例之施工單價已不具參考價值。 

經統計分析，目前蒐集之 13 件案例（不包含示範例）之補強施作層

平均單價已到達每平方公尺 7,427 元；方案 A 之補強施作層平均單

價為 7,219 元；方案 B 之補強施作層平均單價為 7,605 元，詳見圖

48。而 13 件（不包含示範例）案例之平均設計監造費占補強工程費

用比約為 13%；方案 A 之平均設計監造費占補強工程費用比約為

17%；方案 B 之平均設計監造費占補強工程費用比約為 9%，詳見圖

49。 

本專案辦公室日後會蒐集更多弱層補強案例進行分析與更新，再將

相關結果提供給專業人員參考，如日後資料齊全，亦可依據其個案

施工原物料（如水泥、鋼筋等）項目進行單價分析，更可進一步探

討補強工法受原物料及施工單價波動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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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13件案例之補強施作層單價 

 
b. 方案 A之補強施作層單價 

 
c. 方案 B之補強施作層單價 

圖 48  補強施作層單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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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13件案例之設計監造費占補強工程費用之比例 

 
b. 方案 A之設計監造費占補強工程費用之比例 

 
c. 方案 B之設計監造費占補強工程費用之比例 

圖 49設計監造費占補強工程費用之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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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僅以平均總補強費單價來看，方案 A 平均值較方案 B 低，但設計

監造費單價及設計監造費於施工費用中之占比看來，均為 A 方案較

高，各案件詳細單價資訊請見表 16至表 18。 

表 16 私有建物耐震弱層補強案例設計及施工單價 

項

次 

案例編

號 

A. 

目

標 

B. 

補強樓

層 

C. 

施作層

面積 

(m2) 

D. 

設計監造費

(元) 

E. 

直接工程

費 

F. 

間接工

程費** 

G. 

施工費用

(元) 

(E+F) 

H. 

設計監造

費占比

(D/G) 

I. 

總補強費施

作層單價                       

(元/m2) 

((D+G)/C) 

1 A00500 A B1-1F 525 300,000 4,234,880 152,416 4,387,296 7% 8,928 

2 A00700 B B1-3F 341 399,255 3,773,680 126,581 3,900,261 10% 12,609 

3 A01100 A 1F 1489.9 485,000 4,828,067 166,826 4,994,893 10% 3,678 

4 

A01001 

A01002 

A01003 

A 1F 2101.62 1,190,000 3,554,943 181,830 3,736,773 32% 2,344 

5 A01900 B B1-4F 650.28 465,000 3,849,505 238,093 4,087,598 11% 7,001 

6 A01200 B B1-5F 4639.15 500,000 4,959,491 290,509 5,250,000 10% 1,239 

7 

A00801 

A00802 

A00803 

A 1F 606 1,093,120 6,403,426 260,615 6,664,041 16% 12,801 

8 A01600 B 1F-2F 441 200,000 3,702,190 119,808 3,821,998 5% 9,120 

9 A01700 B 1F-2F 376 353,744 4,878,666 415,452 5,294,118 7% 15,021 

10 A01800 B B1-4F 758 350,000 5,002,247 162,193 5,164,440 7% 7,275 

11 A02000 A 1F-4F 778 892,500 3,586,023 812,177 4,398,200 20% 6,800 

12 
A01401 

A01402 
B B2-2F 6161.51 850,000 4,868,424 240,000 5,108,424 17% 967 

13 
A02301 

A02302 
A B1-3F 992 1,109,160 7,123,346 460,999 7,584,345 15% 8,764 

平均 619,974 4,674,222 279,038 4,953,261 13% 7,427 

**此處之間接工程費不包含設計及監造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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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7 私有建物耐震弱層補強方案 A案例設計及施工單價 

項

次 

案例編

號 

A. 

目

標 

B.  

補強樓

層 

C.  

施作層

面積 

(m2) 

D.  

設計監造費

(元) 

E. 

直接工程

費 

F. 

間接工

程費** 

G.  

施工費用

(元) 

(E+F) 

H.  

設計監造

費占比

(D/G) 

I.  

總補強費施

作層單價                       

(元/m2) 

((D+G)/C) 

1 A00500 A B1-1F 525 300,000 4,234,880 152,416 4,387,296 7% 8,928 

2 A01100 A 1F 1489.9 485,000 4,828,067 166,826 4,994,893 10% 3,678 

3 

A01001 

A01002 

A01003 

A 1F 2101.62 1,190,000 3,554,943 181,830 3,736,773 32% 2,344 

4 

A00801 

A00802 

A00803 

A 1F 606 1,093,120 6,403,426 260,615 6,664,041 16% 12,801 

5 A02000 A 1F-4F 778 892,500 3,586,023 812,177 4,398,200 20% 6,800 

6 
A02301 

A02302 
A B1-3F 992 1,109,160 7,123,346 460,999 7,584,345 15% 8,764 

平均 844,963 4,955,114 339,144 5,294,258 17% 7,219 

**此處之間接工程費不包含設計及監造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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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8 私有建物耐震弱層補強方案 B案例設計及施工單價 

項

次 

案例編

號 

A. 

目

標 

B. 

補強樓

層 

C. 

施作層

面積 

(m2) 

D. 

設計監造費

(元) 

E. 

直接工程

費 

F. 

間接工

程費** 

G. 

施工費用

(元) 

(E+F) 

H. 

設計監造

費占比

(D/G) 

I. 

總補強費施

作層單價                       

(元/m2) 

((D+G)/C) 

1 A00700 B B1-3F 341 399,255 3,773,680 126,581 3,900,261 10% 12,609 

2 A01900 B B1-4F 650.28 465,000 3,849,505 238,093 4,087,598 11% 7,001 

3 A01200 B B1-5F 4639.15 500,000 4,959,491 290,509 5,250,000 10% 1,239 

4 A01600 B 1F-2F 441 200,000 3,702,190 119,808 3,821,998 5% 9,120 

5 A01700 B 1F-2F 376 353,744 4,878,666 415,452 5,294,118 7% 15,021 

6 A01800 B B1-4F 758 350,000 5,002,247 162,193 5,164,440 7% 7,275 

7 
A01401 

A01402 
B B1-2F 6161.51 850,000 4,868,424 240,000 5,108,424 17% 967 

平均 445,428 4,433,458 227,519 4,660,977 9% 7,605 

**此處之間接工程費不包含設計及監造費。 

本專案辦公室後續將持續納入增加個案之設計及施工單價，以利後

續若計畫發展有需要，可參考計畫開始至今的單價費用，研擬補助

費用之增減，供專業人員於評估弱層補強施工預算時，能擁有較多

參考依據及討論各式工法之可行性，各案例工法及補強位置詳下表

表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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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9各案例補強工程工法及補強數量介紹 

項次 案例編號 補強目標 補強樓層 補強工法 補強數量 

1 A00100 A 1F 剪力牆 剪力牆 8道 

2 A00200 A 1F 
剪力牆、剪力
牆基礎、擴柱 

剪力牆 8道 
剪力牆基礎 4處 

擴柱 4處 

3 A00300 B 1F-6F 
剪力牆、翼
牆、樓板、基

礎版 

剪力牆 7道 
翼牆 102面 
樓板 1片 
基礎板 3處 

4 A00600 B B3F-8F 
剪力牆、翼
牆、鋼框斜撐 

剪力牆 4道 
翼牆 6面 

鋼框斜撐 12座 
5 A00400 A 1F 外加構架 外加構架 3座 

6 A00500 A B1-1F 
剪力牆、翼
牆、擴柱、擴

柱基礎 

剪力牆 3道 
翼牆 4面 
擴柱 5處 

擴柱基礎 1處 

7 A00700 B B1-3F 

剪力牆、增厚
剪力牆、翼
牆、擴柱、梁
鋼板包覆 

剪力牆 3道 
增厚剪力牆 7面 

翼牆 18面 
擴柱 4處 
樑鋼板 1處 

8 A01100 A 1F 剪力牆 剪力牆 15道 

9 
A01001 
A01002 
A01003 

A B1-1F 剪力牆、擴柱 
剪力牆 4道 
擴柱 4處 

10 A01900 B B1-4F 擴柱、增柱 
新增柱 2處 
擴柱 4處 

11 A01200 B B1F-5F 

鋼斜撐、鋼
梁、鋼柱、鋼
板包覆、RC
外框架樑柱補
強、碳纖維補

強 

外框架樑柱補強 2座 
鋼板包覆 2處 
碳纖維補強 1處 

鋼梁 1處 
鋼柱 1處 
鋼斜撐 1處 

12 
A00801 
A00802 
A00803 

A 1F 剪力牆 剪力牆 8道 

13 A01600 B 1F-2F 擴柱、翼牆 
擴柱 3處 
翼牆 7處 

14 A01700 B 1F-2F 
擴柱、增柱、
開口剪力牆補

強 

剪力牆 2道 
擴柱 4處 
新增柱 2處 

15 A01800 B B1-4F 增柱、翼牆 
增柱 10處 
翼牆 5處 

16 A02000 A 1F-4F 剪力牆、擴柱 
剪力牆 4道 
擴柱 4處 

17 
A01401 
A01402 

B B2-2F 擴柱 擴柱 36處 

18 
A02301 
A02302 

A B1-3F 

擴柱、翼牆補
強、樑柱鋼板
包覆、基礎補
強、小梁補強 

擴柱 7處 
翼牆 10處 

樑鋼板包覆 5處 
柱鋼板包覆 2處 
基礎補強 1處 
小梁補強 6處 

 



  72  

 

參、 結論與建議 

一、 執行進度彙整  

專案辦公室依據貴署於本案第二階段之進度列管表，彙整本案執行進

度如表 20所示。 

表 20 執行進度彙整表 

階段 委託辦理工作項目 辦理情形 
參考 

頁碼 

第一

階段 

自簽約之次日起 30 日曆

天內提出工作計畫書 10

份及電子檔1份，並函送

貴署。 

1.專案辦公室已於 111 年

113 年 3 月 1 日函送工作

計畫書。（國研授震建

字第 1130600843號） 

2.貴署已於 113年 3月 20

日同意備查。（國署住

字第 1131040735號） 

- 

第二

階段 

(一)完成期限： 

於 113 年 7 月 30 日前完

成。（自簽約之次日起

180日曆天） 

如本期中報告書，依合

約辦理。 
- 

(二)工作內容： 

1. 協助推動私有建築物

耐震評估與弱層補強作

業。 

專案辦公室已設立各縣

市窗口協助與輔導民眾

申請弱層補強補助，並

於 113年 4月 3日花蓮地

震災後，協助民眾了解

申請資格、流程及補助

方案等事宜。 

p.3-7 

2. 定期維護及擴充管理

弱層補強交流平台 

專案辦公室已更新弱層

補強既有資訊，並新增

403花蓮地震相關專區。 

p.9-19 

3. 配合本署檢視相關摺

頁、懶人包、精簡版手

專案辦公室已於協助提

供新版摺頁修正建議，
p.2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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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 委託辦理工作項目 辦理情形 
參考 

頁碼 

冊等相關文案資料， 並

提供修正建議。 

並更新於「私有建築物

耐震弱層補強資訊網」。 

4. 彙整弱層補強補助資

料，針對已核定補助案

件及歷次辦理說明會 相

關資料彙整成果，並作

資料分析、收集、整

理、維護與案件進 度更

新，以利本署政策分

析。 

專案辦公室於本階段持

續追蹤現已核准弱層補

強個案之進度，並定期

追蹤與管控。 
p.8-9 

5. 彙整弱層補強技術、

工法、補助資訊及執行

成果，並撰寫至少 1 篇

之電子報提供本署可刊

登於本署資訊平台。 

專案辦公室已撰寫完成 

第 13 期電子報出刊（出

刊日 113年 7月 11日），

並公布於「私有建築物

耐震弱層補強資訊網」。 

p.19-21 

6. 協助本署管控各地方

政府辦理進度及提供專

業諮詢，並參與本署相

關會議。 

專案辦公室現已協助貴

屬及地方政府參與共計 8 

場次相關列管工作會議

與長官視察行程。 

p.23-25 

7. 辦理全國耐震弱層補

強作業講習及教育訓

練。 

專案辦公室已於 113年 4

月 15 日、5 月 14 日、5

月 28 日辦理共計 3 場次

作業技術講習會及教育

訓練。 

p.27-30 

8. 辦理現地觀摩說明

會。 

專案辦公室已於 113 年 5

月 8 日、6 月 4 日辦理 2 

場次現場觀摩說明會活

動。 

p.30-33 

9. 辦理地震防災知能工

作坊。 

專案辦公室已於 113年 4

月 30 日、5 月 4 日分別
p.3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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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 委託辦理工作項目 辦理情形 
參考 

頁碼 

與桃園社區大學、中壢

社區大學合作辦理 2 場

次地震防災之能工作

坊。 

10. 弱層補強推動人員之

培訓規劃及輔導成效管

考。 

專案辦公室已更新推動

人員管考機制文件並陸

續輔導已到期之推動人

員延長效期，目前於效

期內之推動人員共計 90 

位。 

p.25-27 

11. 輔導推廣弱層補強相

關工作。 

專案辦公室已於本階段

更新方案 A、B 推動輔導

措施費用分段請領方

式，並新增方案 C 輔導

費用制度，並於 113 年 5

月 14 日推動人員教育訓

練宣達更新後制度。 

p.37-40 

12. 蒐集與統計弱層補強

補助資料，分析弱層補

強案例之補強設 計單價

與施工預算單價，以提

供決策所需之資訊。 

專案辦公室收集 13 個件

（不包含示範例）之補

強設計單價與施工預算

單價供參考。 

p.65-71 

13. 針對現有耐震弱層補

強計畫執行，研商執行

耐震弱層補強 之相關配

套措施並提供予本署參

考。 

專案辦公室於 0403 花蓮

地震後，協助貴署制定

相關補助作業要點。 p.46 

14. 開發具弱層破壞之虞

的住商混合類型建築。 

專案辦公室已初步接洽

雲林縣西螺鎮第一公有

零售市場（公、私有混

p.4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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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 委託辦理工作項目 辦理情形 
參考 

頁碼 

和型態建物），後續將輔

導住戶辦理說明會以協

助建物申請本計畫之補

助。 

15. 研修弱層補強手冊，

及相關內容專業技術協

助。 

已於 113 年 4 月份將 

TEASPA 5.0 版本公開於 

TEASPA 網 站 ， 新 增 

PMM 塑鉸功能及單機程

式，並針對各模組之錯

誤資訊進行修正。 

p.46-48 

16. 佈設結構監測系統，

監測強震前後之結構反

應，展示補強 後結構的

耐震性能表現。 

專案辦公室已完成新增 4 

處補強建築物強震儀佈

設。 
p.50-57 

17. 配合弱層補強需求修

訂弱層補強設計參考書

圖、補強工程 契約書範

本、設計及監造技術服

務契約範本等參考文

件，並協助 本署解釋弱

層補強作業相關內容，

並提供專業諮詢意見 

專案辦公室研擬新增

「 超 高 性 能 混 凝 土 

UHPC應用於 RC 牆之修

復及補強工法」參考圖

說。 
p.48-49 

18. 提供弱層補強審查委

員資料。 

本階段已新增3名審查委

員，建置完成共計233人

之審查委員資料庫。 

P.59-60 

19. 執行弱層補強設計專

業審查制度。 

專案辦公室已於本階段

辦理 8場次設計審查會議

（初審 2場、複審 1 場、

書審 4 場與變更設計 1 

場）。 

p.6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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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 委託辦理工作項目 辦理情形 
參考 

頁碼 

20. 地方政府核定之弱層

補強補助案件，須依政

府採購法辦理 採購發包

作業時，可協助輔導發

包作業，本項輔導發包

費用採論 件計酬。 

專案辦公室本階段正在

協助輔導個案 A02800、

A04900申請與開通 XCA 

憑證及政府電子採購網

帳號。 

p.58-59 

21. 辦理工程訪視作業。 專案辦公室已於 113年 2

月 1日辦理 1場次工程訪

視活動。 

p.62-65 

(三)交付文件： 

期中報告書 35 份及電子

檔 1份。 

依合約辦理。 

- 

二、 結論與建議  

專案辦公室依據本案工作任務規劃分為四大項目，分別行政作業與資

訊管控、教育推廣講習活動與宣導、專業技術支援、專業審查作業及工程

訪視。 

專案辦公室專案辦公室於行政作業與資訊管控部分，於第二階段已完

成耐震弱層補強交流平台新網頁更新作業、出刊一篇電子報、持續管控表

等工作內容，並將持續追蹤已核定案件及潛在案件進度。針對教育推廣講

習部分，業於臺中、花蓮、臺北辦理耐震弱層補強作業講習及教育訓練共

計 3 場作業技術講習會；規劃 2 場次已竣工案例現場觀摩說明會活動與 2

場次地震防災知能工作坊；於嘉義縣辦理 1 場次弱層補強說明會推廣活

動，後續將持續與各地方政府合作辦理，並配合推動人員機制，與鄰里

長、危老推動師等單位合作，已達推廣宣傳成效。針對技術支援部分，除

持續與專家學者討論研擬「超高性能混凝土 UHPC 應用於 RC 牆之修復及

補強工法」參考圖說外，另亦更新 TEASPA 程式至 5.0 版本，提供給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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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士技術服務。針對專業審查部分，將持續更新及滾動式修正審查委員資

料庫，並依個案進度，執行補強設計審查作業。 

最後，彙整私有建築執行耐震弱層補強進度累計核定棟數共計 90 件，

分別為臺北 27 件、新北 20 件、臺中 1 件、屏東 7 件、臺南 9 件、宜蘭 9

件、花蓮 4 件、雲林 3 件、臺東 10 件；其中，輔導耐震弱層補強工程完成

20件（臺北 1件、新北 3件、臺中 1件、屏東 3件、臺南 4件、宜蘭 1件、

花蓮 3 件、雲林 1 件、臺東 3 件）；施工中 4 件（臺北 1 件、新北 2 件、臺

東 1 件）；通過設計審查 5 件（臺北 2 件、新北 2 件、花蓮 1 件）；而執行

設計中 18件（臺北 7件、新北 7件、雲林 1件、宜蘭 1件、臺東 2件），已

結案 10件（臺北 2件、新北 2件、臺南 2件、屏東 3件、臺東 1件），待簽

設計合約 33件（臺北 14件、新北 4件、臺南 3件、雲林 1件、屏東 1件、

宜蘭 7件、臺東 3件）。  

另外，專案辦公室於本期計畫執行期間，於 113 年 4 月 3 日花蓮地震

後，輔導依災害後危險建築物緊急評估辦法張貼危險標誌住宅申請耐震弱

層補強計畫，截止至 113 年 7 月 16 日止，已輔導全國依災害後危險建築物

緊急評估辦法張貼危險標誌住宅申請弱層補強核定棟數共計 51 件，分別為

臺北 1件、新北 2件、桃園 1件、花蓮 51件。 

綜上所述，專案辦公室依據本案契約中第二階段之相關工作業務要

求，於四大工作要項皆如期、如實、如質地完成。後續本專案辦公室將持

續與貴署合作，以加速推動私有建築物耐震弱層補強為首要目標，協助民

眾改善居住安全，全力以赴完成第三階段任務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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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附錄請詳光碟片(上冊) 

 

附錄一、電子報(第十三期) 

附錄二、推動人員管考機制文件及推動人員名單 

附錄三、私有建物耐震弱層補強作業技術講習會 

113年 4月 15日(專業人員-花蓮場) 

113年 5月 14日(推動人員-台中場) 

113年 5月 28日(專業人員-臺北場) 

附錄四、私有建物耐震弱層補強現場觀摩說明會 

113年 5月 8日(新北 1場) 

113年 6月 4日(新北 2場) 

附錄五、地震防災知能工作坊 

113年 4月 30日(桃園社大) 

113年 5月 04日(中壢社大) 

附錄六、弱層補強補助推動輔導措施費用 

附錄七、耐震弱層補強說明會 

附錄八、建築物結構耐震補強設計審查會議 

附錄九、工程訪視 

113年 2月 1日(新北案例 A02301、A02302) 

 


